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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段：主工作的第三年 

第九十八篇 希利尼人求見主與主的回答─啟示主渴望藉死得著榮耀 

讀經：約十二 20〜50 

壹、 主渴望藉死得著榮耀，為著帶進教會的繁增（約十二 20～36 上） 

一、 人子耶穌的得榮耀就是祂的復活 

1. 當希利尼人求見時，主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，意思就是祂是那一粒麥子落到地裡

死與復活，好帶進教會的繁增。人子耶穌的得榮耀就是祂的復活，也就是祂神聖的生

命，從祂人性的體殼釋放出來，在復活裡產生許多信徒（彼前一 3）。 

2. 主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裡，藉著死喪失魂生命，使祂得以在復活裡，產生許多子粒。我

們是這許多子粒，也必須藉著死喪失魂生命，才能在復活裡享受這永遠的生命。這就

是二十六節所說，我們若服事主，就當跟從祂，在祂復活的路上與祂同行。 

3. 主的死一面是落在地裡，如二十四節所啟示的；另一面是被舉在木頭上（約十二 32，

彼前二 24）。落在地裡是要結出許多子粒，被舉在木頭上是要吸引萬人來歸祂。祂落

在地裡所結出的許多子粒，就是祂被舉在木頭上所吸引的萬人。 

4. 主是人，祂的魂因著將要受死的苦而受攪擾，所以祂禱告說，『父阿，救我脫離這時

刻。』但祂曉得祂是為榮耀父才來到這時刻的。 

二、 主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審判世界並將世界的王撒但趕出去 

1. 世界是一個邪惡的系統，是撒但系統化的安排。撒但已把地上一切的事物，特別是那

些與人類有關的，以及空中的事物，都系統化成為他黑暗的國度，為要霸佔人，阻撓

人，不讓人成全神的定旨，並打岔人對神的享受。當主的肉體被釘十字架，而把世界

的王撒但趕出去時，這邪惡的體系，黑暗的國度，也就受了審判。 

2. 主這位人子（約十二 23）是在蛇的形狀裡（約三 14），就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（羅

八 3），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，就廢除了在人肉體裡的撒但（來二 14）。因著這樣審判

了撒但（約十六 11），就使掛在撒但身上的世界也受了審判。因此，主被舉起來，就

審判了世界，也把世界的王撒但趕出去了。 

貳、 約翰在他的福音書裡，用了不同的比喻，說明主的死有三面： 

一、 第一面，祂是神的羔羊，藉著流出祂的血，除去我們的罪（約一 29）。 

二、 第二面，祂是銅蛇，廢除了那古蛇，以及我們裡面蛇的性情（約三 14）。 

三、 第三面，祂是一粒麥子，落在地裡死了，產生許多子粒（約十二 24）。 

四、 主耶穌一次的死有這三面：救贖、廢除撒但、以及釋放生命。 

1. 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祂是神的羔羊，擔當了我們的罪，為著救贖我們流出祂的血。

這是頭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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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第二面，那就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，是在蛇的形狀裡被釘，為要廢除古蛇以及我們這

人裡面蛇的性情。這是廢除撒但的一面。 

3. 主死的第三面是釋放生命。神的生命在那人耶穌裡面，正如生命被侷限在一粒麥子裡

面一樣。生命既隱藏在子粒裡，外殼就必須破裂，裡面的生命才得著釋放。 

4. 當基督在十字架上時，祂是羔羊，祂是在蛇的形狀裡，祂也是那一粒麥子。藉著一死，

祂完成了三重目的：除去我們的罪、廢除撒但、並從祂裡面釋放出神的生命，以產生

許多子粒。神的生命已經分賜到我們裡面，現今我們是從那一粒麥子所結出來的許多

子粒。這許多子粒正好用來作成一個餅，就是基督的身體（林前十 17）－教會。 

參、 猶太人的不信正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（約十二 36 下～43） 

一、 為以賽亞所預言 

不管作主行了多少異能、神蹟、奇事，猶太人就是不接受祂，反倒棄絕祂。以賽亞早

已預言這事。他說，『我們所傳給人聽的，有誰信?主的膀臂向誰顯露?』（賽五三 1，

直譯）主的膀臂就是主耶穌自己。主就是神的膀臂來行事，來拯救，但猶太人卻不肯

回應，接受，反倒棄絕了這膀臂。雖然這膀臂就是救恩，甚至就是救主，並拯救者本

身，猶太人卻棄絕了祂。 

二、 為神所審判 

結果，眼瞎與心硬臨到了他們身上（約十二 40，賽六 10）。這是神的審判施行在那不

信、棄絕主的人身上。眼瞎與心硬二者是相聯的，乃是對不信之人的懲罰。 

三、 主的榮耀為人所看見，卻不為人所寶愛 

這裡『祂的榮耀』（41），證實主耶穌就是神，就是萬軍之耶和華；以賽亞曾見過祂的

榮耀（賽六 1，3）。這榮耀雖被以賽亞看見並賞識，卻不為主軟弱的信徒所寶愛（約

十二 42，43）。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愛神的榮耀。這榮耀就是在他們面前的永活耶穌。

他們若賞識並寶愛主耶穌是神的榮耀，他們就不會顧到人的榮耀，或害怕被趕出會堂

了。 

肆、 主向不信之猶太人最後的的宣告（約十二 44～50） 

一、 是向人顯現的神 

首先祂宣告，祂是活神的顯現（約十二 44～45）。祂是神的兒子，那就是說，祂是神

的顯現。看見祂的就是看見神，接受祂的就是接受神，因為祂是向人顯現的神。 

二、 到世上來作光 

第二祂宣告，祂到世上來作照耀的光，好叫人不住在黑暗裡（約十二 46，36）。人若

接受這光，就有神。祂作光是神的顯現，你若接受祂作光，你就有神。人若信入祂，

就不住在黑暗裡。然而，你若不肯接受祂作光，你就是棄絕神，就要被黑暗所勝過。 

三、 帶著活的話臨到人 

第三祂宣告，祂帶著活的話臨到人；凡領受祂話的，就有永遠的生命，從今直到永遠；

凡棄絕祂話的，在末日要受祂話的審判（約十二 47～50）。 


